工作規則修正對照表
	修正後條文
	原    條    文
	說明

	第三章   工資與獎勵
第二十條（延長工時及停止假期工作之工資加給標準）
         本會延長員工工作時間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：
         一、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。
         二、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。
         三、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。
         本會經員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者，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；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。
         




         停止假期工資發給或事後補假：
         一、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本會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者，得停止勞動基準法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之假期。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，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。
         二、前款停止勞工假期，應於事後24小時內，詳述理由，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。
         農會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延長員工工作時間，或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，應發給延長工時工資。
         前項延長工資依員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本會同意者，應依員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，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；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，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。

第四章   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、請假
第二十二條 （工作時間）
            子女未滿2歲須員工親自哺乳者，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，本會每日另給哺（集）乳時間60分鐘。



第二十四條 （延長工作時間）
本會有使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。
前項延長員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1日不得超過12小時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。但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延長之工作時間，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，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。
前項所定每三個月，以每連續三個月為一週期，依曆計算，以勞雇雙方約定之起迄日期認定之。
農會雇用員工人數在30人以上，依前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，至遲應於開始實施延長工作時間前一日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
           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本會有使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。但應於延長開始後24小時內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應於事後補給員工以適當之休息。
員工得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，不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。
第二十八條 （休假日）
           本會員工於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，均予放假，工資照給。
           前項休假日，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後，得酌作調移。















第二十九條 （特別休假）
           本會員工於本會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本會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
           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。
           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。
           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0日。
           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。
           五、5年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。
           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。
           前項員工之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。
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每年特別休假日數，得按其至年終連續服務之編制員工年資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1、 滿1年者，第2年起7日。
二、滿2年者，第3年起10日。
           三、滿3年者，第4年起14日。
           四、滿5年者，第6年起15日。
           五、滿6年者，第7年起21日。
           六、滿9年者，第10年起28日。
           七、滿14年者，第15年起30日。
           特別休假日期，由員工排定；但本會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員工因個人因素，得雙方協商調整。
          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其應休未休之日數，由本會發給工資。



第七章　　女工
第四十四條 （哺乳時間）
女性員工子女未滿2歲須親自哺乳者，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，本會每日另給哺（集）乳時間60分鐘。
員工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達1小時以上者，本會另給予哺（集）乳時間30分鐘。
前項哺乳時間，視為工作時間。


第九章  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
第四十七條 （職業災害補償）
           本會員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疾病時，本會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。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本會支付費用補償者，本會得予抵充，不足之部分，始由本會補足：
           一、員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，本會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。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。
           二、員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本會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。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，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合第3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，本會得1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。
           三、員工經治療終止後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，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，本會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，1次給予殘廢補償。殘廢補償標準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失能給付標準之規定。
          四、員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，本會除給與5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，並應1次給與其遺屬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。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：
        （一）配偶及子女。
        （二）父母。
        （三）祖父母。
        （四）孫子女。
        （五）兄弟、姐妹。

第四十九條 (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時效)
            本規則第47條之受領補償權，自得受領之日起，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
            受領補償之權利，不因員工之離職而受影響，且不得讓與、抵銷、扣押或擔保。
            勞工或其遺屬依本法規定受領職業災害補償金者，得檢具證明文件，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，專供存入職業災害補償金之用。
            前項專戶內之存款，不得作為抵銷、扣押、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。
	第三章   工資與獎勵
第二十條（延長工時及停止假期工作之工資加給標準）
         本會延長員工工作時間者，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之：
         一、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。
         二、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。
         三、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延長工作時間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。
         休息日工作之工資發給：
         一、因業務需要，本會經員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者，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，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；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。
         二、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，4小時以內者，以4小時計；逾4小時至8小時以內者，以8小時計；逾8小時至12小時以內者，以12小時計。
         停止假期工資發給或事後補假：
         一、因業務需要，本會經員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，工資加倍發給。
         二、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本會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者，得停止勞動基準法第36條至第38條所定之假期。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，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。
         農會依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1項規定延長員工工作時間，應發給延長工時工資；惟勞工於延長工作時間後得同意選擇補休。






第四章   工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、請假
第二十二條 （工作時間）
            子女未滿1歲須員工親自哺乳者，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，本會將每日另給哺乳時間2次，每次以30分鐘為度，哺乳時間，視為工作時間。


第二十四條 （延長工作時間）
本會有使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。
前項延長員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，1日不得超過12小時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1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。
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本會有使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。但應於延長開始後24小時內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。延長之工作時間，應於事後補給員工以適當之休息。
員工得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，不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。





第二十八條 （休假日）
            本會員工於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、節日、勞動節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，均予放假，工資照給。
            一、紀念日如下：
            （一）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：1月1日。
            （二）和平紀念日：2月28日。
（三）國慶日：10月10日。
            二、勞動節日，指5月1日勞動節。
            三、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如下：
            （一）春節：農曆1月1日至1月3日。
（二）兒童節：4月4日。兒童節與民族掃墓節同一日時，於前一日放假。但逢星期四時，於後一日放假。
            （三）民族掃墓節：定於清明日。
            （四）端午節：農曆5月5日。
            （五）中秋節：農曆8月15日。
            （六）農曆除夕：農曆12月之末日。
            （七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日者。
            前項休假日，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後，得酌作調移。
第二十九條 （特別休假）
           本會員工於本會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本會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
           一、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，3日。
           二、1年以上2年未滿者，7日。
           三、2年以上3年未滿者，10日。
           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。
           五、5年以上10年未滿者，每年15日。
           六、10年以上者，每1年加給1日，加至30日為止。
           前項員工之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。
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在職且繼續於同一農會工作之編制員工每年特別休假日數，得按其至年終連續服務之編制員工年資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           一、滿1年者，第2年起7日。
           二、滿3年者，第4年起14日。
           三、滿6年者，第7年起21日。
           四、滿9年者，第10年起28日。
           五、滿14年者，第15年起30日。
           六、在農會人事管理辦法未作修正前，依勞動基準法休假日數之規定，修正為滿2年者，休假日數10天，滿5年者，休假日數15天。
           特別休假日期，由員工排定；但本會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員工因個人因素，得雙方協商調整。
          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其應休未休之日數，由本會發給工資。


第七章　　女工
第四十四條 （哺乳時間）
女性員工子女未滿1歲須親自哺乳者，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，每日另給哺乳時間2次，每次以30分鐘為度。
前項哺乳時間，視為工作時間。



第九章  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卹
第四十七條 （職業災害補償）
           本會員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殘廢、傷害或疾病時，本會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。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本會支付費用補償者，本會得予抵充，不足之部分，始由本會補足：
           一、員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，本會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。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。
           二、員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本會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。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，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合第3款之殘廢給付標準者，本會得1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。
           三、員工經治療終止後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，審定其身體遺存殘廢者，本會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，1次給予殘廢補償。殘廢補償標準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失能給付標準之規定。
          四、員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，本會除給與5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，並應1次給與其遺屬40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。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：
         （一）配偶及子女。
         （二）父母。
         （三）祖父母。
         （四）孫子女。
         （五）兄弟、姐妹。

第四十九條 (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時效)
            本規則第47條之受領補償權，自得受領之日起，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
            受領補償之權利，不因員工之離職而受影響，且不得讓與、抵銷、扣押或擔保。
	
依107年1月31日華總一義字第10700009781號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第24條、第32條、第32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依105年5月18日華總一義字第10500042821號總統令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8條條文，公布之。
依107年1月31日華總一義字第10700009781號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第第32條條文，公布之。












依107年1月31日華總一義字第10700009781號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第37條條文，公布之。














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4月12日農輔字第1070022383A號令修正農會人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依105年5月18日華總一義字第10500042821號總統令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8條條文，公布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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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4月12日農輔字第1070022383A號令修正農會人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依106年12月27日華總一義字第10600155871號總統令修正勞動基準法第61條條文，公布之。



